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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
价值诉求与认知分析

戈伟增

摘要：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对农村公共设施的完善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无可代

替的作用，然现行规范对其规定甚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本身构造不明、价值不清造成适用

模糊的困境。应明确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以维护集体成员利益为核心，以土地资源优化利

用为重点，在具体设定上暗含公私力量的平衡。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实际上

是以农民集体为核心的多元混合主体，因自身的公益属性，致使部分权能受限，应以合目的性

与合规划性对其流转进行限制。  
关键词：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功能价值；规范管理

中图分类号：D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4）02⁃0068⁃10

收稿日期：2023-11-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三权’分置背景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实现的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9XFX007）。

作者简介：戈伟增（1999—），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民商法，E-mail：847270095@qq.com。

一、问题的提出

完善农村集体公益性用地制度对农村集体土地资源优化利用及合理配置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公益

性建设用地为建设集体公共资源提供合理的空间，从而有效保障农户的基本生活要求，增进民生福祉，

进一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村公益性用地的针对性法律规定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早涉及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其三十七条①对此作出列举式说明，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内涵作出粗

略界定。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九条、六十一条对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范

围作出重申，即“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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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二十九条、四十一条等均对农村公益性建设用地有所涉猎，然而其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践中的

可操作性，使农村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本主体、权利内容等都无从得知，造成实践中的操作程序

混乱，农村公益性项目也难以形成规模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大致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

地范围作出规定，结合具体环境，可将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内涵表述为：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农

村地区特定地域范围内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公共利益需要使用的土地即为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1]。

对于土地的规划利用，法律起初聚焦于经济建设用地，随后依托房地产开发政策，将视野转移至城

市公益性建设用地作为居民住房保障，但美中不足的是，当前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仍处于法律的现实困

境。具体而言，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制度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际，其仍未能摆脱农村土地

传统的单一“生产功能”定位，致使争议解决依据仍停滞于原则性规定②，重心发生结构性偏失，即便将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当前概念厘清，其模糊的权利构架与流转规则仍造就诸多现实问题。一方面，当前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决策端主体似有重合。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所有权应属农民集体，农民集体作为所

有权人也因而享有开发利用的权利，但事实上公益用地的最终规划利用之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决定需要规划的乡村范围，换言之，其

认为的无需规划之地则无必要保留公益性用地之硬性规定，这致使部分村庄公益用地规划处于长期缺位

状态③。欠缺村级规划导致公益用地无法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长期性制度安排，使公益用地供给处于

自然无序、政策强调时“跟风”的不确定状态[2]。同时，依据现行用地指标管制模式，集体经济组织在申

请批准用地或收回用地用于公益事业时均需政府批准，但由于标准的模糊性，若政府未将重心转移至公

益性用地，则其供给也将出现缺位，造成集体组织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集体公益性建设

用地使用开发潜力不足。现行中央政策允许将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这从侧面反映出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率低下，需通过公权力加快其流通，但这一方式恰恰

无法体现集体公益性用地自身的潜力价值。综上而言，因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供给端模糊，利用率低下，

造成闲置闭环，使得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规划落空。

以上困境究其缘由，表象无外乎法律的空缺，但抽丝剥茧，从深层次细究，可发现应归结于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自身的制度构造与价值模糊。从决策端主体来看，政府与农民集体发生了角色性功能重合。

农民集体为所有权人，最终决定权却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使得农民集体对公益性用地建设规划参与性不

足。对此，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未来的规划利益究竟是偏向于农民集体一方还是政府公权力将成为未来

制度设计一大焦点；从利用前景来看，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开发效率低下，一方面是因其功能定位遭到

轻视，将其作为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补充，本身开发利用价值反成后置选项。另一方面，则因价值内涵模

糊致使其难以摆脱流转用途限制。事实上，公益性建设用地并不意味与盈利、市场化等概念绝对对立，

倘若未明晰其使用权规范则必将造成公益性建设用地流转局限于表面用途规划，从而造成大量用地空置

的局面，成为农村发展的一大短板。

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已难以满足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日益扩大的开发利用趋势，而在农村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自身法制架构不明的情况下，其功能导向已经发生偏离。具体而言，在村庄规划极其有限

的规定无法满足集体公共服务设施的供地需求和激发村庄建设活力时，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有效开发利

用便成空谈[3]。厘清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自身属性将为集体公益性项目提供明确的权利与责任

6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划分，同时也将进一步规范用地权属及用途，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集体农户的公共福利

待遇，为将来集体组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基础。明晰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的重

要性在于为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制度保障，保护集体农户的公共利益，从而助力于乡村振兴的目标。

结合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功能价值，进一步厘清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在理念，彰

显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地位与价值所在。

二、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预期价值

（一）以维护集体成员利益为核心

当前，我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老龄人口与儿童成为村集体的主要人口，再加之“落叶归根”

的传统习俗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当前已出现大量老龄人口返村现象，这使得构建农村集体成员的基本

生活设施、精神文化设施、公益服务设施成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则是其

核心载体。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是农村集体的重要土地资源，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农民

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法律条文通过列举的方式将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

建设作为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典范，也旨在赋予集体农户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与城镇人口享有

同等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性质角度分析集体建设用地的功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生产经营性质与集

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属性相区别，但无论是从土地性质分类还是用途上界定，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都是实现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的基础，为其提供权利源泉，发挥着农业发展与乡

村兴旺的基础性保障作用[4]。

随着城乡融合的加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农地逐步脱离基本社会保障功能，这部分保障

功能由国家统一承担，但由于农村社会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决定了农民所需要的“公共福利”不仅

包括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生存、发展保障，还有自身集体所应承担的传统精神文化、风俗习惯类的“公

共福利”，这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予以支撑[5]，因而，构建独特完善的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制度势在必

行。但同时，我国农村分布广、基数大、差异性明显的特征，造就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在具体规划

方向上的差异性，这需要农民集体以自我意志为导向进行合理安排。从历史背景看，在规划集体用地初

期，各村集体实际上以国家意志为导向，政府干涉参与较多，集体农户的真正意愿难以有效表达。当前，

社会形势已发生重大变革，乡村振兴成为重中之重。农民集体作为所有权人当然地享有对集体公益性建

设用地的支配权，因此，完善独属各集体自身的社会保障机制，突显各区域的特殊性成为集体公益性用

地建设的亮点。

完善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制度以维护集体成员利益为核心，从而体现集体成员的共同意志，致

力于为农户提供基本的生活及发展保障。同时，因各村集体的差异性，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担负着

构建各村独特的集体福祉这一重任。在国家意志统一性的基础上，展现出集体农户意愿的专门性，改善

农民生活条件，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成为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核心价值。

（二）以土地资源优化利用为重点

土地资源对于农民集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仅体现在土地是农民生活生产的根本基础，更

表现在土地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气息，构成农民生活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保障，“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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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的本质内涵就是进行土地资源配置”[6]。有学者预期，未来土地立法应继续延续30年来从“重归

属”到“重利用”的主线，立足于推动土地的合理合法流转[7]。随着“三权”分置”政策的贯彻落实，农

地经营权进一步盘活，体现出我国土地改革政策的变化趋势，即以加快农业治理结构转型作为功能定位，

最大程度上激发土地生产活力。在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受到政策鼓励支持流转的背景下，具有集体

公共利益的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也应受到重视，最大程度开发利用，以达到土地理想效益。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是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的根本性土地来源，集体公益项目也是建设用地开发利用

的主要载体，通过对公益性建设项目有针对性规划布局，农村社会及文化差异将得到有效缩减，实现在

有限的土地上多功能共享设施，从而避免土地资源重复性浪费，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通过规划公

益性用地与农用地、宅基地、经营性用地等其他类型土地的协调发展，保障土地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

进一步实现公益性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规划集体性公益用地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

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这从侧面显现出法律规定已将土地资源优化利用作为农村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的重要考虑因素。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将进一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改善农

民生活条件，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在具体规划中，集体公益性用地应拓宽经营主体准

入路径，不再局限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及行政单位，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介入来提高其供给质量和效率[8]。

只要确保资金注入符合公益性用地的原则与目标，限制公益性主体处于主导地位，内外双重主体的资金

注入在客观上达成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服务，即未从根本妨害集体用地的公益性

质。双重主体共注资金的模式，可使公益性项目具有升级改造的空间，凭借主体间的良好互动建立一种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内在刺激机制，实现农村集体用地的使命与价值。

农村集体公益性用地的规划以土地资源优化利用为重点，针对性规划布局有利于促成服务于农民的

基础服务设施落成，以集约化、可持续化特征达成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此外，在建设用地利用主体方

面，应将市场主体纳入，以市场化激励生产要素实现最大程度开发利用，形成公私主体的良性互动。

（三）以公权与私权衡平为关键

在规划、建设农村集体公益性用地时，公权力与以农民集体为代表的私权利将不可避免产生交叉与

融合，力图避免二者矛盾、冲突，形成新型协作互助关系成为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预设关键。公权力

的介入表现为，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农村公益性建设用地进行规划与管理，以确保土地资源的利用符合

总体规划。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涉及决策程序、权力归属等问题，加之与各方主体复杂的利益分配，

通常会表现出公权力跨越以农村集体为代表的私权利以迅速达成预期规划目标。这也导致在事实上，公

权力承揽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主体与指导双重地位与功能，凌驾于私人权利之上，造成公权的至上与

私权的虚化。对此，应明晰公权力在规划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时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公权力机关

依法享有制定土地管理法规、保证土地资源合理分配且高效利用的权力与义务，公权力机关需通过法律

规则实现政府调整、参与、指导的目标，通过扮演依托服务的角色，以利益协调、资金支持等手段展现

自身价值，以提高农村公共设施基础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基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性，公权力机关应

对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抑制各项设施以价格垄断操纵市场，避免

由表象营利性向实质营利性转化，从而偏离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价值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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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所有权归属于农民集体，农民集体自然成为规划、利用建设用地的事实主

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较于农民个人，具备较强的组织性与代表性，各农户可通过自治制度积极参与

土地管理与决策程序，明确集体组织在公益性建设用地规划、流转中事实主体地位，提升主体参与积极

性，以确保集体利益受到最大程度保护。在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利用中，体现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融

合，将农民集体的主体地位与政府的主导作用相结合，发挥公权力服务私权利的作用，实现集体公益性

建设用地的公益目标，便须公法规范参与民事规则的协调与限制[3]。对此，以农民集体为代表的私权利可

监督公权力的行使状况，进而避免发生公权力滥用，以此力求私权利与公权力达到事实上的平衡与协调。

在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使用和管理中，公权力与私权利事实衡平为治理关键。公权力应严守

保障农民集体利益底线，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真实意愿，依照规范合理引导、规划土地资源

开发利用，加强设施监督管理，确保公益性建设用地得到正确使用。农民集体作为建设用地主体也应积

极参与土地管理、决策过程，服从并监督乡村规划及政府建设要求，以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通过

二者的平衡，可促进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最大程度高效利用，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为农民带来

切实福利。

三、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规范认知

（一）以农民集体为核心的多元混合主体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相较于一般性权利更具有领域广泛性与特定性，覆盖农村地区集体，也

正是因这一属性使其与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所分离，体现出受益主体与权利主体的特定性。农村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以维护农民集体利益为核心价值预设，其发生的法律及事实变动均体现出土地所有权人自

由处分财产的权利与意志。依照权利所有实质，农民集体作为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具有

法理正当性和逻辑严密性。农民集体以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初权利人和管理者的身份，具有决定这些土

地如何使用的基本权利，通过划拨给其他主体使用及对项目选择的方式，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我国

现有行使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机制而言，法理上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组织代农民

行使管控公益性建设用地的权利。然而过往经验表明，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由政府发挥作用，

因其存在的直接原因往往为国家承担普惠性的公民福利，建设用地所有权的“对世性”功能也因此被削

弱，由此导致集体成员的真实意愿难以实现直接而充分的表达。这在现行法律表现为农村集体公益性建

设用地规划采取行政主体审批制，这似与物权的绝对性有所冲突。但从另一方面来讲，长期依赖于行政

主体的惯例加之局限于资金、人才等各方面能力使得农民集体难以直接摆脱公权力的影响，而公权力的

有效介入可以为民事活动的安全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提供公权力保障[9]。因此，在不干涉农民集体

决策意愿的前提下，适度保留公权力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参与能力是必要的，政府可通

过法规文件④明确其享有的审核规划用途、引导发展方向、保障市场公平等多种权力，从而更好地发挥自

身引导与服务价值，扮演着监管、指导和协调的角色，促进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和集约

发展。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直接表现为公益性项目承担主体，这些项目涵盖教育、医疗、

文化、环保、社会福利等各领域，旨在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农村集体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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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设用地基于设立特殊性，在服务对象、服务目的等方面具有限定性，但该限定性应理解为根本属性

上的限定性，在实际适用中仍可表现为适用群体及涵盖行业的广泛性。换言之，农村集体公益性项目以

服务不特定的农民集体内部成员为根本准则，在不妨害其公益目的的前提下，可将运营主体、服务对象

扩大化以惠及广泛群体，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进一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基于公共利益和农民集体利益多功能长远发展的考虑，除农村集体承担外，一部分基础性项目可由

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组织等主体开展，以满足农村地区发展的需要，这也从另一角度阐述了带有公权

力彩色性质的主体介入的必要性。相较于农民集体、商业主体，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组织等主体体现

出明显的制度化、福利性及政策、资金优势，通过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及专长，在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

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的同时，也可以减轻农民集体自身管理的负担，更好地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

公益性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竞争性的市场

机制不适合提供纯公共产品。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如果仅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将无法达到资源配

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多级供给才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10]。依据该理论，部分

项目可由一般市场主体承担，以市场资金注入减轻集体、政府负担。市场主体可通过设立收费门槛、减

免优惠等方式突显集体成员与社会成员身份，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最大程度避免土地资源浪费，形成

集体、政府、市场多元混合主体共建共享、互相监督的良性循环。对此，已有部分地区运用多主体模式

盘活公益性建设用地资源，在减轻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财政压力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一举多得⑤。但

应注意，基于公益性用地属性考虑，该部分范围应限缩于辅助地位，以避免公益性属性根基不牢，或将

逐渐演变为营利性质。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是一个以农民集体为中心的多元混合主体，这意味着在农村

地区，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项目不仅仅涉及农民集体利益，也涉及其他相关主体利益。首先，农民集体

作为使用权的最初权利人和管理者享有实际处分的权利，在此过程中，农民集体的决策意愿不受他人强

制干涉。其次，在管理使用权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监管、指导和协调的角色，并对土地使用进行审批

和监督。最后，事业单位、公益性社会组织、市场等相关主体可介入开展具有公共属性的项目，在与农

民集体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前提下，确保项目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利益诉求。农村集体公益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主体的多元混合保证了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平衡，体现出集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统一。

这种模式通过合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资源，维护农民集体权益的同时，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实现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福祉的提升。

（二）特殊的公益属性致使部分物权权能受限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物权权能无外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方面，基于公益属性，

这四方面权能理应有所偏重及限制。以物权法律关系变动幅度进行区分，可将占有、使用、收益权能与

处分权能分别探讨。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占有、使用权能源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该公益性建设

用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所有权人可基于物权的基本权利内容进行占有、使用，过渡到使用权主体，使

用权人自也可进行占有、使用，符合法理逻辑性，无太大争议。需进行探讨的是收益权能，可能会有疑

惑，既称公益性建设用地，何来收益权？应注意，公益性建设用地适用主体及内容的限定性使得一般情

况确无收益，但从使用权主体论述得知，当出现市场主体时则不能排除收益产生的可能性。况且，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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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集体、事业单位为使用权主体时，也有产生收益的可能。但需明确，由于土地属于公益性质，其

主要目标是为集体提供公益服务，而非经济收益。也正因此，其收益权需要受到一定限制，具体表现为

所产生的收益应用于项目本身的建设及完善，不能直接进行分红，以确保收益的公益属性和农民的共同

利益，避免公益性权能丧失。在实际操作中，收益权的限制需要配套的管理监督制度，从所有权人角度

出发，农民可要求其公开收益报表，通过信息公开的监督方式借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表决机制以维护自

身利益；从公权力角度出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要求运营主体将自身收益标准、对象、期限等具体内

容上报，依情况或备案或审批，以公权力促进、监督公益事业发展，保证服务性与收益性的协调。

处分权能较前三者相比变动幅度最大，依照法学理论，农民集体享有农村土地所有权，所有权依物

权属性衍生出无条件的事实及法律上的处分权。土地所有权人因此可进一步将用地使用权进行转让，初

次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仍有再次处分的权利。然则，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核心价值——维

护集体成员利益，对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处分行为造成了根本性限制。以核心价值出发，可推衍出两条进

路以阐释限制处分权的合理性：其一，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是物权，却又非一般物权，因其肩负着

拓宽农村公共服务用品范围的使命，“在处分权能上，公益性是其首要价值目标，公益性阻断了集体公益

用地民法上的抵押、担保、流转等处分权能的行使，任何对集体公益用地的处分行为必须以不损害集体

公共利益为前提”[11]，其处分程序必须经由公权力监督审批，以免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导致公益性质的基

础设施建设功能丧失。其二，以农民集体利益为核心造就建设用地的公益性属性，该公益性属于进一步

表现为取得的无偿性。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依划拨无偿取得，初始权利人本不具备直接收益

的等价基础，只因基于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可表现为基于公益目的对利益进行再处分。参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⑥，无偿划拨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转让时受限，应以行政审批为

前提。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与城市公益性建设用地具有平等地位，在法律未明确规定情况下，也应

背负同样的义务，即经过行政审批。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处分功能受到限制具有法理与实

际上的正当性，其承载的保障农民生活全面发展的使命已注定其是一个特殊且不完整的处分权。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主要满足农村集体的公共需求和利益，而非私人利益追求，具有明

显的公益属性。这意味着其物权权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均需符合公共利益

和农村发展的需要，特定情形下以行政审批为前提。权能的限制并非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强加干涉，恰

恰相反，这是为了保护农村集体的公共利益，确保土地能够更好地发挥公益价值，从而平衡公益与个人

权益之间的关系。不从土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考虑而盲目推行土地流转，只会对农民的权利造成

损害[12]。

（三）使用权流转应以目的及规划为标准

公益性建设用地的深度开发利用通常以搭造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为前提，当设施不可避免发生闲

置时，建设用地使用权能否进一步流转成为一大争议。市场建设用地使用权权能的可分性使得要实现其

经济功能必然要参与市场流转，当绝对禁止使用权流转，而集体组织又难以承担经济成本时，闲置设施

将过度占用公益性土地资源，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允许使用权自由流转是最大限度放活农村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必然要求，更是进一步迎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但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基于权

利设立的特殊性，对其流转进行限制又具有必要性。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是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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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基于物权的绝对性与国家公权力基于公益规制之间冲突的平衡，更是各方主体对土地功能规划和利

用产生的复杂关系进行博弈与妥协的过程。以确定的标准规范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具有存在的必

要性与价值，“合目的性”标准应首当其冲。以“合目的性”限制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由流转，需深

层次明晰“目的”具体的表现形式，从而进一步厘清权利限制对于“目的”的增进功能，达到流转自由

与权利约束的根本平衡。无论是从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文义还是深层次价值分析，流转的“合

目的性”应具体表现为“合公益性”。在项目闲置期间，应允许当事人以出租方式对使用权进行流转，同

时应向人民政府申请批准。“合公益性”表现为项目流转所得收益应全部用于公共设施与公共事业的发

展，服务于农民集体。“合公益性”是使用权流转的第一道门槛，以所得收益用于公益途径保障了公益性

建设用地的价值功能。

土地规划作为审核经营权流转的又一门槛具有正当价值基础，与前者互为补充。土地利用规划的实

质是通过制定各种土地利用规则，对人们利用土地行为作出针对性约束，从而在区域整体上实现土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1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条、五十九条、六十一条等内容明确公益性建设

用地应以公共设施与公益事业发展为导向，这也进一步明确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途径对使用权流转进行

限制，以此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我国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遵循土地规划，虽难以避免公权

力介入私权自由，但也正是该限制避免了行政机关决策的随意性与易变性，深层次到达了公权与私权衡

平，二者互为监督，互为保障。土地利用规划限制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流转也应在不违背该土地规划的前提下进行，其实质上与“合目的性”互为表里，以法规的形式保障用

地安全。

综上，通过合目的、合规划的方式对使用权流转进行价值判断，进一步对权利的行使进行了合理约

束，有助于公益性建设用地资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公益性用地承载着特殊功能，应从初衷出发，以集

体利益作为限制流转的准则，同时确保流转行为符合法律规划目的，防止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行为的发生。

合目的性与合规划性二者互为表里，以法律手段允许公权力介入，在对流转去向限制的同时也保障了其

理想功能价值。

四、结语

盘活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资源，探索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运行规范，对于增强农村集体

经济活力，保障农民集体生活质量，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法律的原则性规定致使

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价值不清，构造不明的问题，造成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对此，

应明晰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预期价值以维护集体成员利益为核心，确认其事实权利主体；以土地资源

优化利用为重点，拓宽其使用权主体进路；以公权与私权衡平为关键，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在集体公益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范认知中，首先，主体范围在坚持以农民集体为核心的同时，应将政府、企事业

单位、市场等主体纳入，使其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监督作用及市场主体的高效流通作用；其

次，因集体公益性用地的固有保障属性，其使用权不可避免应受到必要限制，以防预设功能价值偏离轨

道，应将其权力行使限于公共利益与农村发展需要的范围内，在必要情况下还应允许公权力以审批方式

介入，避免公益属性陷入经济漩涡；最后，在使用权具体流转过程中也应遵循合公益性与合规划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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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防止擅改土地用途，确保流转的公益去向。总之，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发展潜力巨大，认

清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价值诉求与运行规则无疑有助于进行深层次改革，为共同富裕创造更加雄

厚的物质基础。

注释:
①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制定规划，

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城市规划区内的乡 （镇） 村建设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农村居民住宅建设，乡

（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乡（镇）村建设规划进行。

②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有关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争议引用的法规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原则性条款，具体可参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民终

1378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法院（2013）麻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书等。

③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有关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争议多为与个人私有用地混淆，且以合同或口头证据解决，

欠缺事前制度规范及监督，具体可参见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甘11民终446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

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12民终1239号民事判决书等。

④ 参考《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公益建设项目用地管理的意见》。

⑤ 据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3年9月7日发布的新闻，泰兴市将空闲公益性建设用地流量指标留40%给村集体经

济组织，同时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致力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

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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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伟增：农村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的价值诉求与认知分析

Analysis on the Value and Concept of Rural Collective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Land

GE　Weizeng

Abstract: Rural collective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land ha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improve⁃
ment of rural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but the current norms 
have few provisions on it, resulting in the dilemma of ambiguous applica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funda⁃
mentally due to the unclear structure and unclear value of collective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land it⁃
self. It should be clarified that the rural collective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centered o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collective members, focusing on th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forces should be implied in the specific setting. It can be con⁃
cluded that the main body of the right to use the land for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llectives is 
actually a pluralistic mixed subject with the farmer collective as the core, and due to its own public wel⁃
fare attributes, some of the powers are limited, and its circulation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the fit for pur⁃
pose and planning.

Keywords: collective public welfare construction land; functional valu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77


